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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文件

垦经办〔2023〕26 号

关于组团参加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的

预通知

各垦区农垦主管部门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，各有关

农垦企业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助力乡村振兴和加快

建设农业强国，农业农村部定于 2023 年 11 月在山东省青岛

市举办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（以下简称农交会）。

为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农垦企业，组委会特设中国农垦展区，

由我中心负责统筹组织全国农垦企业参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时间和地点

时间：2023 年 11 月 9—12 日（6—8 日布展）

地点：中铁青岛世界博览城（青岛市黄岛区滨海大道7777

号）

二、主题和内容



2

“中国农垦展区”将围绕“打造农业领域航母 引领中

国现代农业”的主题，突出展示农垦在推进“大基地 大企

业 大产业”建设，助力乡村振兴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的

发展成就，彰显新时代农垦“良品生活、源自农垦”的价值

追求，促进农垦品牌农产品营销贸易发展。

三、规模布局

本届农交会展览展示面积 12 万平方米，设粮油、果蔬、

畜禽、水产、茶叶、地标农品、农垦、预制菜、农业农村服

务（含种子、绿色农药等）、市县等展区。“中国农垦展区”

拟设以各省级垦区、集团或企业为独立单元的农垦现代大型

食品集团专区和食品、粮油、畜牧、乳业、茶饮等专区，布

局品牌推介、体验洽谈等区域。

四、具体安排

(一)报名参展

请各垦区根据企业参展意愿、品牌发展特点、产品优势

特色等方面统筹谋划展示重点、营销推介方式等，于 2023

年 9 月 8 日前填妥《农垦企业参展规模需求表》（附件 1），

发送至我中心经济贸易处邮箱（nkzxjmc@163.com）。

“中国农垦展区”所有展位均为特装展位，原则上由我

中心统一安排布展公司特装布展。在不影响展区整体风格前

提下，参展规模超过 200m2的垦区可自行选择布展公司，并

将特装布展方案报我中心备案同意后自主布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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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支付费用

报名参展单位按照“以展养展、谁参展、谁承担”的原

则，承担相关费用，具体如下：

1.展位费：每个标准展位（3 米*3 米）的光地费用为

7200 元，由我中心组织参展单位按《农垦企业参展规模需

求表》申请展位数签订合同、支付展位费，各参展单位于规

定日期前汇入全国农业展览馆特定账户。

2.特装布展费：统一特装布展的，按照上届农交会确定

执行的 11000 元/展位收取特装布展费用，由我中心组织参

展单位与布展公司签订合同、支付费用，各参展单位按照合

同约定事项于规定日期前汇入指定账户。

参展规模超过 200m
2
、拟自主选择特装布展公司的，在

不影响展区整体风格前提下，于指定日期前将特装布展方案

报我中心备案同意后自主特装布展，并承担该展位特装及展

示过程中发生的水电及超负荷等相关费用。

（三）宣传手册版面

展会期间，我中心将继续统一印制中国农垦宣传手册，

面向大型采购商、渠道商、专业观众推介发放。宣传版面不

限参展和非参展单位，重点刊登农垦系统优质企业和产品。

收费标准、具体规格和相关信息如下：

1.常规版面

收费标准为 3000 元/版面，A4 尺寸。

2.广告版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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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标准为 6000 元/版面，A4 尺寸。

（扉页、彩二、彩三、封三，封面不做广告页）

以上版面可自行设计或将图文资料发农垦中心经济贸

易处邮箱统一设计，费用汇入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账户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(一)认真组织，严格把关。请各垦区认真研究，积极组

织具有农垦特色、代表垦区形象的企业参加展示展销。各垦

区要严把参展单位和参展产品质量关，严禁展示销售假冒伪

劣产品、“三无”产品及含有金银箔粉产品，严禁虚假宣传

产品功能功效，严防虚假炒作、高价炒作。

（二）创新形式，促进营销。各垦区和参展单位要创新

形式、统筹谋划、突出重点，根据自身品牌、产品特色，创

新应用新技术新模式，有针对性地组织策划产品展示、品鉴

及品牌推介活动，提升展销水平，增强品牌推介效果。

（三）落实责任，确保安全。各参展单位要严格落实组

委会有关要求，全面落实安全责任，严格遵守展区消防、施

工、食品安全等有关规定，确保安全有序。

联 系 人：杨雅娜、李世豪

电 话：010-59199578、17888824496；

010-59199538、13641032861。

邮 箱：nkzxjmc@163.com

mailto:nkzxjmc@163.com




6

附件 1：

农垦企业参展规模需求表

参展垦区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参展规模 展位 个

宣传手册
常规版面 页

广告版面 页

其他需求：

注:请各垦区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前填妥《农垦企业参展规模

需求表》，发送至我中心经济贸易处邮箱（nkzxjmc@163.com）。










